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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申请控股子公司海控三鑫（蚌埠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

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海南发展”）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海

控三鑫（蚌埠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》。受外部市场

环境等因素影响，海控三鑫(蚌埠)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

控三鑫”）经营业绩处于持续亏损状态，已出现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的情况。根据公司发展规划，为实现及时止损目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债权人身

份或海控三鑫以债务人身份向法院申请海控三鑫破产清算。同时，授

权经营层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实施海控三鑫破产清算相关

具体事宜。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详

见公司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或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

的《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海控三鑫（蚌埠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94）等相关公告。

2025 年 12 月 1 日，公司申请海控三鑫破产清算事项获得蚌埠市

龙子湖区人民法院立案。同月，公司收到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



法院送达的“(2025)皖 0302 破申 5 号”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

公司对海控三鑫的破产清算申请。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关于申请控股子

公司海控三鑫（蚌埠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5-113、2025-115）。

2026 年 1 月 9 日，海控三鑫收到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

院出具的“(2025)皖 0302 破 7 号”《决定书》，法院指定安徽淮河

律师事务所、安徽天成会计师事务所共同担任海控三鑫的管理人，安

徽淮河律师事务所马龙为管理人负责人。详见公司披露《关于申请控

股子公司海控三鑫（蚌埠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3）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近日，海控三鑫收到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出具的《接管通知》，2026

年 1 月 12 日，管理人进场正式接管海控三鑫，并完成公章及营业执

照的交接手续。

2026 年 1月 12日，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出具“（2025）

皖 0302 破 7 号”《公告》。根据《公告》，海控三鑫的债权人应自

公告之日起至2026 年 3 月 12 日前以现场提交或邮寄方式向管理人

申报债权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
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

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

根据《公告》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上午

9 时在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一楼第六法庭召开。



三、风险提示

海控三鑫被法院指定管理人实际接管后，公司丧失对海控三鑫的

控制权，海控三鑫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

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根据法定程序及法院要

求配合推进相关工作。海控三鑫最终的破产清算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，

海控三鑫对公司的具体影响也需待破产清算方案明确后方能确定，公

司将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，最终影响金额

以破产清算执行结果和审计报告为准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《接管通知》；

2.（2025）皖 0302 破 7 号《公告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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